
为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现就港闸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投资建设零星工程施工单位入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通过“招标入围+具体项目单独邀标”方式确定单个项目的

施工单位，开展港闸开发区投资零星工程的施工工作。 

二、投标入围的施工单位须为依法设立并取得合法资质，近三年

未受过行政处罚；符合入围相关条件，能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委

托人提供专业服务，并承担相应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三、投标入围条件和注意事项： 

1、考虑到部分项目有紧急性，要求报名单位为在南通市崇川区

有固定办公场所的单位（提供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 

2、本次入围报名，主要实施零星工程(合同额为 5 万元以下)，

项目琐碎，报名入围单位不得以项目小、金额低拒绝实施，如遇此类

情况，立即取消入围资格，并不得参与下一轮报名。 

3、项目负责人跟进项目实施全过程（含审计），除离职外，不得

更换人员。如因项目负责人离职需更换人员，应满足本次公告的要求，

且报港闸经济开发区住建局审核、同意。 

4、参加项目邀标以及相关会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位。 

5、项目邀标将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从取得入围资格的名单中

确定每次实施单位的邀标名单。 

6、本次招标入围，共有建筑施工、市政施工、绿化施工、水利



施工、装修施工、防水施工、智能化施工、交通设施施工 8 个专业，

每个单位只可申报一个专业，请将投标文件胶装，在首页注明申报专

业，文件袋密封后在封面也注明申报专业。 

7、各专业资质要求如下： 

（1）建筑施工 

企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

证； 

项目负责人：建筑工程二级（不含临时执业证书）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 证），不得为企业法

定代表人。 

（2）市政施工 

企业：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市政工程二级（不含临时执业证书）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 证），不得为企业法

定代表人。 

（3）绿化施工 

企业：持含有园林绿化经营范围的有效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不得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且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①获得国家级园林绿化及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

②具有中专以上（含中专）学历、获得园林绿化及相关专业初级职称



3年以上的技术人员；③获得园林绿化及相关专业初级职称且从事园

林绿化工作 8年以上的技术人员。 

注：园林绿化及相关专业：包括园林（含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植

物、风景园林、园林绿化等）、园艺、城市规划、景观、植物（含植

保、森保等）、风景旅游、环境艺术等专业。 

（4）水利施工 

企业：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水利水电工程二级（不含临时执业证书）及以上注

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 证），不得为企

业法定代表人。 

（5）装修施工 

企业：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建筑装饰装

修工程设计与施工一体化二级及以上资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建筑工程二级（不含临时执业证书）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 证），不得为企业法

定代表人。 

（6）防水施工 

企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防水防腐保温工程

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建筑工程二级（不含临时执业证书）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 证），不得为企业法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5%88%A9%E6%B0%B4%E7%94%B5%E5%B7%A5%E7%A8%8B/2630144?fromModule=lemma_inlink


定代表人。 

（7）智能化施工 

企业：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或建筑智能化工程设计与

施工一体化二级及以上，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机电安装工程二级（不含临时执业证书）及以上注

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 证），不得为企

业法定代表人。 

（8）交通设施施工 

企业：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公路安全设施分项二级或二级以上，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项目负责人：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及以上或公路工程二级（不含临

时执业证书）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 B 证），不得为企业法定代表人。 

四、申请入围时，应提供如下资料（其中影印件指原件扫描后的

彩色打印件。所有资料须胶装成册，并按下述排序编制目录和页码，

不同材料间用彩页分隔。）：  

1、申请入围单位报名登记表。 

2、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税收缴纳证明）、资质证书（绿化

专业可不提供）、安全生产许可证（包括相关网站查询截图（需包含

网站地址））、在崇办公场所证明（提供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影印件。 

注：绿化单位需额外附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施工能

力的佐证。 



3、拟派项目负责人的建造师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B 证）

（包括相关网站查询截图（需包含网站地址））影印件。 

注：绿化专业的拟派项目负责人以下三个提供其一：①获得国家

级园林绿化及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证书；②具有中专以上（含中

专）学历、获得园林绿化及相关专业初级职称 3 年以上的证明资料；

③获得园林绿化及相关专业初级职称且从事园林绿化工作 8 年以上

的证明资料影印件。 

4、拟派项目负责人和企业的有效劳动合同以及社保缴纳证明

(2022年 8月至 2023年 7月)。 

5、近三年未受到行政处罚的声明(盖公章、法人章，格式自拟)。 

6、提交材料的真实性承诺(盖公章、法人章，格式自拟)。 

7、近两年业绩证明(至少 5个合同、竣工验收单)。 

8、以上提供材料为影印件的须提供原件在递交材料时备查。 

五、工程费率 

入围后，通过“招标入围+具体项目单独邀标”方式确定单个项

目的施工单位，开展港闸开发区投资零星工程的施工工作，每个专业

类别的邀标下浮率不低于：建筑施工 10%、市政施工 15%、绿化施工

20%、水利施工 15%、装修施工 10%、防水施工 20%、智能化施工 15%、

交通设施施工 15%。 

六、工程审计 

承包人应如实报送工程竣工结算，核减率控制在 5%以内。如经

审核，审计核减率（核减额/送审金额*100%）＞8%时，承包人支付全



部审计费； 5%＜审计核减率（核减额/送审金额*100%）≤8%时，承

包人、发包人各支付 50%的审计费；审计核减率（核减额/送审金额

*100%）≤5%时，发包人支付全部审计费。核减额=初审核减额+终审

核减额。 

七、付款方式 

单项合同竣工验收合格后，若工程无需复审，待审计部门审核，

在审计金额的基础上按约定的下浮率下浮，付至下浮后金额的 97%，

剩余 3%在质保期满一周内无息一次性支付；若工程需要复审，初审

完成，付至初审审计金额下浮后的 80%，复审完成，付至复审审计金

额下浮后的 97%，剩余 3%在质保期满一周内无息一次性支付。 

八、考核条款 

入围后，发包人对承包人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打分，满分 10分，

考核打分及移除入围名单细则如下： 

(一)考核打分 

1、入围单位自接到电话或信息通知必须在要求时间内响应到位，

否则每出现一次扣 0.5分，出现第三次取消入围资格。 

2、承包人中标工程后，对工程挑肥拣瘦、无故拒绝实施者，取消

入围资格，不得参与下轮入围报名。 

3、承包人无故推迟签订合同者，每出现一次扣 0.5分，出现第三

次取消入围资格。 

4、承包人不按时进场，每出现一次扣 0.5分，出现第三次取消入

围资格。 



5、竣工验收后，承包人在一个月内提交竣工验收、审计资料，超

出时限的，每出现一次扣 1分。 

6、出现严重质量、安全事故者，取消入围资格。 

7、施工过程中，如果业主或者居民发现承包人偷工减料，一经查

实，取消入围资格。 

8、承包人不注重文明施工，破坏环境，引发群众上访投诉的，每

出现一次扣 1分。 

9、结算资料准确，核减率不得超过 10%。每超过一次，在考核中

扣 0.5分。核减率超过 15%，出现一次即取消入围资格。 

10、拉拢、贿赂发包人和审计人员的取消入围资格。 

11、在施工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应保持 24小时电话畅通，若出现

紧急情况失联者，每出现一次，在考核中扣 1分。 

12、承包人无故不服从发包人施工管理者，每出现一次扣 1 分，

出现第二次取消入围资格。 

13、因施工工艺、材料不符合要求，而产生质量问题，承包人有

义务重新维修，并予以警告、每出现一次扣 1分，出现第二次取消入

围资格。 

14、开具虚假发票的取消入围资格。 

（二）根据考核分数取消入围资格的有两种办法： 

1、考核分数小于等于 8分后，取消承包人入围资格。 

2、经其他会议决定，明确取消入围资格的。 

九、符合条件的施工单位均可以到港闸开发区管委会申请入围，



经资料审核通过后，可以参与港闸经济开发区零星工程施工邀标。 

未按规定提供资料或无法满足前述有关条款要求的，以及未能提

供原件审查的或存在提交虚假资料等情况的，视为审核不通过。 

十、申请资料提交时间：2023年 8月 28日- 2023年 9月 8日之

间的工作日(上午 9:30-11：00，14:00-17:00)，逾期不予接收。提

交地点：港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城港路 118号)前楼 405办公室。联

系人：徐工 ；联系电话：85609562 。 

十一、本次入围有效期拟从 2023年 9月至 2025年 9月，具体以

实际为准。港闸经济开发区零星工程施工单位入围每 2年组织一次。 

 

江苏省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申请入围单位名称  

崇川区固定办公场所地址  

营业执照

编号 
 有效期  

企业资质

证书编号 
 有效期  

法定 

代表人 
 

身份证 

号码 
 

联系

电话 
 

项目 

负责人 
 

身份证 

号码 

 
联系

电话 
 

专职 

安全员 
 

身份证 

号码 

 
联系

电话 
 

我单位对公告中考核条款、审计费分摊规则、付款方式均知悉，且承诺遵守。 

 

申请入围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